
 

通检发办字〔2024〕10 号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件的办法

各县（市、区）人民检察院、工商业联合会、人民法院：

现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

办法》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通化市人民检察院     通化市工商业联合会     通化市人民法院

                            

  2024年 5月 27日

通化市人民检察院

通化市工商业联合会

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 件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件的办法

为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统一执法标准，节约诉讼成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被告单

位的犯罪行为给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造成损失的，被侵害单

位在法定诉讼时效内怠于行使诉讼权利，人民检察院在提起

刑事公诉的同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在犯罪案件中，不构成刑事犯罪但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

的行为人，为防止刑事审判过分迟延，人民检察院可单独向

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第二条 因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遭受财产损失的知识产

权权利人，应当认定为被害人；所受损失应当认定为“物质

损失”，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受案后，应当告知被害人可以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等权利。涉及民营企业的，应及时向工商业联

合会移送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情况。

第四条 为保证案件诉讼效率，工商业联合会应当积极

配合司法机关，做好涉企被害人与被告人就民事赔偿的沟通、

协调及诉前调解工作。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按照最高

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样本）》规

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书”格式单独制作刑事附带民事起

诉书，随刑事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及必要的

证据。

第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应对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起诉书、附带民事诉状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起

诉条件或主体资格的，应及时告知检察机关、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撤回起诉或变更诉讼。

第七条 人民法院开庭前，应按法定时间通知人民检察

院、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出庭参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第八条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

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

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对刑事与附带民事诉讼分开审理的，人民检察

院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人员应按

人民法院的出庭通知书按时出席法庭，参加诉讼。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检察

建议的方式，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被告单位的财产采取



保全措施；人民法院亦可依法自行决定对被告人、被告单位

的财产实施保全措施。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案件，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并将刑事附带民

事裁判文书送达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对人民法院作出

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文书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上

诉。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裁判确有错误时，可以按审判监督程

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者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

第十三条 被侵害单位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裁判不行使权利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

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行使权利。

被告人、被告单位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附带

民事诉讼部分的裁判不自觉履行的，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可依

法强制执行，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建议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编第三章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案

件。



第十五条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